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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孙少龙

如何让老年人“放心”、举办者“省心”？
——新修订的《养老机构管理办法》释放哪些新信息

2018 年 12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七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作出修改，取消了过去关于设立养老机构
需要许可的规定，明确养老机构登记后即可开
展服务活动，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
备案。

“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同时建立备案
制度，体现了放权和监管并进的原则。”俞建良
表示，办法在修订过程中注重提升备案办理的

便利程度，减轻举办者负担，通过推进电子政
务建设、加强信息共享等手段让举办者“少跑
腿”。

“需要说明的是，备案不是审批式或变相
审批式备案，而是告知和承诺式备案。”俞建
良表示，举办者通过备案向主管部门告知举
办养老机构，并承诺具备养老机构服务能力
和信用保证，主管部门将其基本信息和承诺
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同时跟进行

政监管。
“养老机构对基本安全和服务质量的承诺

不能少。”俞建良说。
记者注意到，新修订的办法将“备案办理”

专设一章，对备案机关、备案时限、备案材料、备
案办理流程、备案事项变更等内容作出具体规
定，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此外，针对近年来养老机构服务纠纷逐渐
增多的趋势，办法一方面对养老机构入院评估、

签订服务协议、服务标准、人员资质等作出要
求，另一方面也明确要求养老机构通过在公共
场所安装视频监控设施、鼓励投保责任险等方
式，降低运营风险。

“如果没有视频监控信息或者通话记录作
为证据，我们往往‘有理说不清’，最后只能赔钱
了事。”北京某养老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视频
监控设施的安装，一方面可以保护老年人安全，
另一方面也维护了养老机构的合法权益。

民政部日前发布新修订的《养老机构管理办法》，从备案办理、服务规范、运营管理等方面对养老机构管理作出具体规定。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4万余个，收住老年人超210万人，入住养老机构已成为重要的养老方式。新修订的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将如何进一步维护好老年人和养老机构举办者的合法权益？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斩断伸向老年人的“罪恶之手”

“会员交费后不仅可以在‘养生庄园’吃饭、就
医、参加旅行团，每年还可以拿到6%至14%的返
利，打折之后单日房费仅需67元，餐费仅需12元。”

2015 年起，江西一家名为“天地自然健康
养老公司”的企业凭借这样的广告招募了几千
名老年人会员。但就在2018年4月，这家公司
负责人逃之夭夭，账面资产也所剩无几。调查
发现，这家所谓的“高端养老企业”既无合法资

质也无土地手续，是一家彻头彻尾的骗子公司，
涉案金额超过3亿元。

打着养老服务、健康养老名义，承诺高额回
报，向老年人收取会员费、床位费，以欺诈销售

“保健品”等手段，进行非法集资、传销……近年
来，老年人上当受骗的案例时有发生，给社会稳
定带来了极大隐患。

对此，新修订的《养老机构管理办法》进一

步压实了民政部门的责任。民政部政策法规司
司长肖登峰表示，办法规定了民政部门加强对
养老机构非法集资的防范、监测和预警的职责，
发现养老机构涉嫌非法集资的，应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移交相关部门。

办法同时规定，民政部门应当结合养老机
构的服务规模、信用记录、风险程度等情况，确
定抽查比例和频次。对违法失信、风险高的养

老机构，适当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依法依规实
施严管和惩戒。

此外，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司长俞建良表示，
办法对民政部门强化监管手段、保持监管强度
也作出规定，要求对备案机构自备案之日起、未
备案机构自发现其收住老年人之日起在 20 个
工作日内进行现场检查，同时每年对养老机构
服务安全和质量的现场检查不少于一次。

筑牢保护老年人的筑牢保护老年人的““安全之墙安全之墙””

尽管社会福利院等养老机构具有空间相对
封闭、人员相对固定等特点，但老年人免疫功能
弱、感染几率高、感染后易发展为重症病例等，
让疫情防控成为养老机构的“短板”。

疫情以外，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火灾等
事故性灾害以及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安全事件都
极易对养老机构内的老年人群体产生严重影

响。同时，不时见诸报端的养老机构安全隐患、
欺老虐老现象，也让养老机构老年人的安全问
题日益凸显。

“2017 年以来，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开展
了连续4年的专项行动，整治了40多万处养老
服务安全隐患。”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
华介绍，办法对养老机构的设施设备安全提出

严格要求，特别是对消防、食品安全等要求进行
了重申和明确。

“办法在监管上突出了对安全事项的监管。”
李邦华表示，民政部门发现养老机构存在可能危
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风险的，将要求其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

2020年1月，民政部公布了我国养老服务

领域第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一标准从基本
要求、安全风险评估、服务防护和管理要求等方
面对养老服务质量提出了底线要求。据李邦华
介绍，这一标准将于2022年1月1日起实施，届
时新修订的办法也将与该标准的实施进行衔
接，未按照该标准提供服务的，民政部门将依法
给予行政处罚。

为养老机构举办者为养老机构举办者““松绑减负松绑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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